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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会上喝酒死亡算不算工伤

主持人:

近日广东东莞一男子在公司年会上醉酒后身亡， 公

司表示属于 “非因公死亡”， 而家人已向相关部门申请

工伤鉴定。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 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一般来说， 参与单位组织的活动都带有一定的强制

性， 那么参加年会是否能算工作？ 在年会上喝酒导致死

亡又能否认定工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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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杭州网 ” 报道 ， 1 月 7

日， 广东东莞 39 岁男子在公司年
会上醉酒后身亡， 14 岁女儿用他

的账号在网上发布视频， 视频中两
男子抬着她爸爸出现在宿舍客厅。

蒋某妻子告诉记者， 1 月 8 日

下午 3 点左右 ， 她在外地出差 ，

接到警方电话 ， 说老公蒋某出了

事。

“我和老公都是湖南人， 老公
来这家单位不久 ， 去年 4 月入职

深圳一家公司， 之后被老板调到现
在的公司上班 ， 从事模具技术工

作， 两个公司负责人都是同一人。

当时老公是参加公司年会出的事，

其间喝了酒 ， 被同事抬着回到宿

舍。”

从监控看到 ， 当时是 1 月 7

日晚 8 点左右 ， 宿舍客厅里 ， 蒋
某脑袋一直耷拉着被人抬进来。 宿

舍是公司给员工租的， 加上蒋某一

共 4 个人， 另外 3 个人当时都不

在， 有 2 个也在年会上喝酒 ， 还

有 1 人送公司其他朋友去了 。 晚
上 10 点左右 ， 送人那个同事回

来， 发现蒋某不行了， 额头没有温
度 ， 呼吸也没了 ， 就打了 120，

通知了公司， 也报了警。

家属在网上发布了一张 “急诊

科院前死亡病人登记本”， 蒋某妻

子表示， 这是通过警方让医院出具
的 120 接诊记录。

记录上面写着 “醉酒”， 不过
打了问号， 另外写着： “患者躺在

床上， 旁边有呕吐物， 同事正在给
其做心肺复苏。 另检查双侧瞳孔散

大固定， 对光反射消失， 颈动脉搏

动消失， 双肺呼吸以及心音听诊消
失， 查心电图一直显示直线， 告知

现场民警， 患者死亡时间较长， 无
继续抢救意义 ， 于当晚 10 点 39

分宣布死亡， 具体死亡原因不详，

建议尸体解剖。”

既往史一栏， 同事代诉其有大
量饮酒史， 诊断一栏写着： 呼吸心

跳骤停。

“120来了之后，做了心电图，

说死亡时间较长， 没有抢救意义，

120就走了， 没有送到医院。”

蒋某妻子说， 老公身体一直很

好 ， 没有基础病 ， 身高 1 米 75，

体重 150 斤左右， 虽然喝酒但从
来不嗜酒 。 她也向警方提出做尸

检。

蒋某妻子说， 她也不清楚当晚

蒋某喝了多少酒 ， 但她事后了解

到， 当时桌上摆着红酒白酒， “我
问过他同事， 说我老公晚上喝的是

白的， 但没人清楚到底喝了多少。”

据了解， 目前公司与家属协商

过三次， 提出 “非因工死亡” 等相

关费用， 家属向相关部门申请工伤
鉴定并已受理。

男子年会喝酒后身亡 公司称“非因工死亡”

■ 链接
潘轶： 参加单位组织的包括

年会在内的各类活动， 一般来说

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有些活动

中还有和工作相关的内容， 比如

年会中往往会进行年度工作总

结、 表彰先进等等。

那么， 参加年会是否可以视

作工作的延伸呢？

2014 年的时候 ， 深圳就曾

发生过一起因年会喝酒后死亡引

发的工伤认定争议：

余某某系深圳某公司的员

工 ， 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 18 时

许打卡下班， 晚上在酒店参加了

公司年终聚餐宴会， 就餐期间余

某某因意识丧失 30 分钟左右 ，

在医院因抢救无效 ， 于同日晚

22 时 30 分死亡， 死亡原因为酒

后窒息。

2014 年 4 月 24 日， 深圳市

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 认为余某

某的死亡情形不符合 《广东省工

伤保险条例》 第九条、 第十条的

规定， 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 余

某某家属对此不服， 遂提起行政

诉讼。

本案经一审、 二审和再审，

最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

终审判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中， 虽然事发当晚的年终

晚宴和抽奖活动系由公司组织安

排， 余某某参加晚宴及抽奖活动

具有一定的工作因素， 但是， 在

参加晚宴的过程中， 余某某过量

饮酒 （包括代替他人饮酒） 的行

为已经超出了单位要求的行为范

畴， 属于余某某的个人行为， 并

由此导致了余某某酒后窒息死

亡……认定余某某死亡情形不属

于也不视同工伤， 事实依据和法

律依据充分。”

此外， 有些地方规定中对于

单位安排活动的性质认定也有所

涉及， 比如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有

关政策的意见》 中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或者组织职

工参加文体活动 ， 视为工作原

因。 用人单位以工作名义安排或

者组织职工参加餐饮 、 旅游观

光、 休闲娱乐等活动， 或者从事

与本人、 他人私利有关的活动，

不作为工作原因。”

年会喝酒不能算工作

相似案例的判决表明， 法院认为在单位组织的年会上喝酒属
于个人行为，因此导致死亡不属于也不视同工伤。

不认定工伤不代表单位无责

李晓茂： 虽然参加单位组织的

年会时喝酒导致死亡无法认定工

伤， 但不一定意味着死者需要自行

承担全部责任。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宾

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

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

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

人损害的 ，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

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

充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

承担补充责任后 ， 可以向第三人追

偿。”

据此， 几个人自发聚会喝酒， 和

在单位组织的年会上喝酒， 一旦发生

伤害事故后的责任承担存在不同。

如果是自发聚会喝酒， 同饮者不

应当有劝酒、 灌酒等行为， 尤其是明

知喝酒的人已经不胜酒力而继续劝

酒、 灌酒。 如果有人醉酒， 同饮者就

负有照顾义务， 比如照顾到醉酒人酒

醒， 或者送至其家人、 亲属身边， 也

可以电话通知家人过来接送， 紧急情

况下应当及时送医院诊治。

但如果是单位组织的年会， 这些

责任就应当由单位承担。 因为单位是

年会这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如果

对于员工喝酒和醉酒后的照护有所疏

漏， 而醉酒者不幸死亡， 单位就需要

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 从相关案例来看， 一般同

饮者或者组织者承担的责任份额都是

相对较小的， 因为成年人首先需要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应该对自己的身

体以及酒量情况最为了解。

虽然参加单位组织的年会时喝酒导致死亡无法认定工伤， 但不一定意味着死者需要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如果

对于员工喝酒和醉酒后的照护有所疏漏， 而醉酒者不幸死亡， 单位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资料照片

和晓科： 除了参与年会难以

认定为 “工作” 之外， 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 醉酒本身也是认定工

伤的除外情形。

《社会保险法》 第三十七条

规定： “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

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 不认定

为 工 伤 ： （一 ） 故 意 犯 罪 ；

（二） 醉酒或者吸毒； （三） 自

残或者自杀； （四） 法律、 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六条

也对此作了相同的规定： 职工符

合本条例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的

规定，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一） 故意犯罪的； （二） 醉酒

或者吸毒的； （三） 自残或者自

杀的。

也就是说， 即使符合工伤情

形， 比如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但只要伤亡是醉酒导致的， 就不

能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醉酒致死难以认定工伤

即使符合工伤情形，但只要伤亡是醉酒导致的，就不能认定为
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